附件4
机械行业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
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建设方案

一、项目概况
为深入贯彻落实制造强国、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，加快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，促进产教深度融合、校企协同育人，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教育中心）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汽研）拟联合优质院校，共同建设机械行业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协同创新中心）。
教育中心、中国汽研及共建院校三方将秉持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合作共赢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各自资源和技术优势，签订合作协议，共同建设协同创新中心，打造集人才培养、技术创新、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示范平台，构建“标准引领、产教融合、以赛促教、AI赋能、职教出海”的职业教育新生态。
二、建设内容
（一）引领行业职业标准体系构建
开展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职业标准、教学标准、岗位能力标准及培训评价规范的产教融合应用研发与制定。依托企业技术优势与行业资源聚合能力，推动新职业、新规范、新技术、新工艺融入实践教学体系。
（二）推动产教融合课程资源建设
打造岗位需求与课程体系、竞赛标准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衔接的“岗课赛证”一体化的标杆课程体系，融入车路协同、空地协同、智能座舱、新能源动力等前沿技术，建立动态更新机制，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技术同步发展，共建数字教材体系。
（三）推动产教融合科研创新建设
在教育中心的指导下，依托中国汽研等行业生态企业，打造一流创新师资团队，建设校企联合重点实验室、专家工作站、大师工作室，以课题研究为核心，提升专业教师创新研发能力。
（四）推动智慧产教融合平台建设
联合搭建产教融合服务平台，通过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专业垂类大模型研发及AI助教、AI助学、AI助训、AI助评、AI就业等人工智能体开发，构建覆盖教学、实训、评价、就业全流程的智能化支撑体系，实现教育资源高效匹配与人才培养全流程智能化赋能。
（五）推动产教融合职业技能培训
将建设成果通过智慧产教平台，赋能区域职业技能培训。为区域所在职业院校师资提供师资培训，提升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整体专业技术与科研水平。为区域内企业员工、社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，提升区域内行业企业整体人才素质。
（六）创新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机制
深化校企融合，将企业前沿技术、新兴岗位要求深度融入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内容设计，推动大赛从“技能考核”向“人才孵化”升级，打造行业优质人才选拔与培育的核心载体，形成“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”的良性循环，为产业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。
（七）拓展国际交流与职教出海路径
依托协同创新中心在标准建设、课程资源、智慧平台、大赛创新等领域的成果积淀，结合车企出海战略，推动职教成果同步输出，参与国际职业教育交流合作，持续扩大我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职教的国际影响力与出海成果。
三、共建院校征集计划
（一）征集区域：结合中国汽研检测基地区域分布情况，协同创新中心拟面向华东地区（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）、华中地区（湖南、湖北）、华南地区（广东、广西）、西南地区（重庆、四川、云南）征集共建院校。
（二）院校类型：征集院校类型包括职业本科、高职、中职及技工院校。为确保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质量和成效，首批拟遴选不超过20所共建院校，根据申报院校条件择优入选。
四、合作院校条件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具有可执行落地的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方案与经费投入。
（二）重点建设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专业群，具备优良的实训条件与师资团队。
（三）具有职业技能竞赛承办经验和良好国际合作基础的院校优先。
五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
联 系 人：袁培、朱爱华
联系电话：15811279056（袁）、13810195761（朱）
邮    箱：jigongjiaoyu4895@126.com
（二）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熊轶群
联系电话：134020813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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